
1 
 

证券代码：002872         证券简称：ST 天圣         公告编号：2024-023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情况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圣制药”）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646.00 万元

授信额度。在授信额度内，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具体贷款金额以银行实际

审批的最终结果为准。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按实际签订合同约定执行。公司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担保额度范围内负责相关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件

的签署。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垫江支行申请授信12,646.00万元。 

（1）以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北京天泰慧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通州区景

盛中街甲8号院2号楼-2层至2层01、通州区马驹桥镇金桥科技产业基地作为抵押。 

（2）以公司位于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城西路61号1号楼、2号楼、3号楼、值班

室作为抵押。 

（3）刘群、刘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3,000.00万元。 

（1）以公司位于垫江县桂溪镇石岭3、4社的房产作为抵押。 

（2）以公司位于长寿齐心东路2号房产作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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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爽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拟向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支行申请授信12,000.00万元。 

（1）以公司位于南川区大观镇华佗路9号、9号8#车间作为抵押。 

（2）以子公司天圣制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位于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区一路8

号作为抵押。 

（3）以子公司重庆天圣生物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两江新区龙兴组团B分区

B9-3/02号土地作为抵押。 

（4）以刘群持有天圣制药股权3,500万股作为质押。 

（5）刘爽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授信3,800.00万

元。 

（1）以公司位于垫江县桂溪街道石岭社区4组6号制剂车间、垫江县桂溪街

道石岭村4组6号附5号固体提取车间1-厂房1、垫江县桂溪街道石岭村4组6号附5

号固体提取车间1-配电室作为抵押； 

（2）以公司位于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8号院2号楼2层二单元202作为抵押； 

（3）刘爽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子公司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拟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垫江支行申请授信

2,700.00 万元 

（1）以子公司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位于茶店镇二道坡村、蔡家岭村天圣

路1号3幢的房产与土地作为抵押。 

（2）刘爽、公司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子公司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拟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垫江支行申请授信

1,500.00 万元 

（1）以子公司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位于四川邻水经开区同心路5号作为抵

押。 

（2）刘爽、公司作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除本次抵押外，以上不动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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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扣押、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本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止目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万元） 

担保额度占

公司 2023 年

度经审计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公司、刘爽 
湖北天圣药

业有限公司 

公司持

股 100% 
64.67% 2,700 2,700 1.29% 否 

公司、刘爽 
四川天圣药

业有限公司 

公司持

股 100% 
23.28% 1,500 1,500 0.72% 否 

（三）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经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

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爽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刘群先生、刘爽先生将在股东大会

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代表公司全权办理与

本次担保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合同及其他与担保有关的法律性文件的

签订、执行。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3046917593145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卫明 

5、成立日期：2009 年 07 月 15 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郧县经济开发区天圣路 1 号 



4 
 

8、注册资本：10,100 万元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中草药种植，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纸制品销售，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市场调查

（不含涉外调查），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地产中草药（不

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农副产品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10、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12 月 

（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5,711.18 22,857.33 

负债总额 17,442.81 14,781.3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 2,8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3,716.14 11,123.00 

净资产 8,268.37 8,075.99 

资产负债率 67.84% 64.67% 

营业收入 18,972.31 3,143.42 

利润总额 1,375.63 -289.28 

净利润 1,309.58 -192.38 

12、经查询，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623795800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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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牟伦胜 

5、成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14 日 

6、营业期限：长期 

7、住所：邻水县鼎屏镇（工业集中发展区内） 

8、注册资本：2,700 万元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

危险货物）；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小食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纸和纸板容器制造；脏器生化制药机械制造（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12 月 

（经审计）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4 年 1 月-3 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003.24 7,560.15 

负债总额 2,074.56 1,759.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00.00 1,5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946.16 1,663.66 

净资产 5,928.68 5,800.20 

资产负债率 25.92% 23.28% 

营业收入 2,055.34 373.47 

利润总额 -326.92 -111.38 

净利润 -349.22 -128.49 

12、经查询，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刘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4,590,53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2.8901%。

刘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 7,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002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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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和刘爽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经查询，刘群先生、刘爽先生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刘群、刘爽拟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均不收取

担保费，公司及子公司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二）2024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

额 

本次担保后，刘群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 12,646 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 12,000 万元以其持有的天圣制药股权

3,500 万股作为质押担保。刘爽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共计

35,646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

于支付担保费用。 

除上述情况外，刘群先生、刘爽先生未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刘群先生和刘爽先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无需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且未收取担保费用，体现了关联方对公司及

子公司发展的支持。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规

划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独立性等产生

不利影响。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事项目前尚未签署具体担保协议，此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担保金额、方式、期限等有关条款，以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签署

的相关担保协议等文件为准。 

六、董事会意见 

1、关联方刘群、刘爽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本次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均不收

取担保费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是为了满足各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

发展对资金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及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本

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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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有能力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整体风险在可控

制范围内。虽然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及四川天圣药业有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事项。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上述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公司

关联方刘群、刘爽为上述申请提供担保，均不收取担保费，公司及子公司亦不提

供反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子公司通过银行授信的融资方式补充资金需求，

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加公司经营实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21,200万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4,784万元，占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为7.07%。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

担保总余额为10,584万元，占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

例为5.0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及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5 日 


